
1

附件

听 证 结 果

我局于 2023年 10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9:30在中山市资源局

326会议室举行了中山市 2023年地价更新项目成果听证会。参会人

员包括人大代表、机关单位、协会、企业及个人代表，共计 19名听

证代表参加本次听证会。

听证代表就各自关心的方面充分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听证会主要

意见及采纳情况如下表所示：

听证意见采纳情况表

项目分

类

序

号
意见陈述

答复

情况
意见回应

集体建

设用地

基准地

价

1

集体建设用地区域因素修正

优劣度档别分为优、较优、一

般、较劣、劣，评判皆为定性

划分，非定量划分，具体修正

过程该如何进行评判？

已答复

集体建设用地区域因素修正是通过专家

打分法确定的因素体系权重，结合各级别

样点地价的上、下限确定修正幅度的。在

实际应用中，由估价师对各影响因素条件

进行专业评判确定其优劣度档别。

农用地

基准地

价

2
农用地基准地价的地类分类

依据是什么？是否应以权属

的为依据测算价格？

已答复

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地类的划分是根据

2021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依据，按照

技术要求，分别测算其国有和集体不同权

属性质下的两种价格。

基准地

价综合

方面

3
基准地价还原率与上一轮是

否有差异？
已答复

上轮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估价

期日至今已过 3年，土地市场已有较大变

化，因此还原利率均有所调整。

4
修正体系与上一轮是否有更

新？
已答复

本轮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定级

因素因子体系与上轮不同，因此修正体系

会做相应的更新。

5
中山市基准地价是否考虑增

加划拨土地价格评估？
已答复

中山市公示地价项目均按省厅部署开展

工作，划拨土地评估以省具体工作要求为

准，待有关文件、规程出台后，自然资源

局将会安排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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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

类

序

号
意见陈述

答复

情况
意见回应

标定地

价

6
标定地价标定区域未全域覆

盖，在标定区域外的土地如何

定价？

已答复

标定区域是根据道路、河流等自然分界并

结合规划等情况进行划分，并确定用途。

本轮标定区域占全市域面积约 50.97%，

中山市建成区域已基本全覆盖。在标定区

域外的土地价格，可通过标定地价相应的

修正体系进行修正测算得到。

7
标定地价未来何时会实现全

用途全覆盖？
已答复

本轮标定地价已实现城市开发边界范围

内全覆盖，全用途全覆盖在技术上不符合

标定地价规程的要求，需后续与省厅沟通

确定。

8

工业地价一级、二级市场价格

差异较大，标定地价工业用地

评估是否考虑以二级市场案

例进行评估？

已答复

由于工业房地产二级市场透明度不高，且

交易情况不同导致案例价格差异较大。中

山市标定地价评估以一级土地市场为准，

其他地区均以此为依据评估工业标定地

价。

“三

旧”改

造区片

市场评

估价

9

“三旧”改造区片市场评估价

更新中，住宅用地以南区街道

为例，分为 5个片区，以道路

为分界，道路两侧价格是否差

异过大？

已答复

以南区先施路为例，实际情况中，先施路

南北两侧住宅氛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另

外在成果的实际应用中，也可对宗地个别

因素、年期、容积率等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10

“三旧”改造区片市场评估价

更新中，黄圃镇与南头镇交界

位置工业用地实际价格差异

不大，而相邻区片的价格存在

差异，依据是什么？

已答复

黄圃中心区片范围较大，南头镇升辉北路

以东区片和升辉南东区片范围较小；从公

共设施上看，黄圃中心区片配套相对较完

善，基于此原因，黄圃中心区片工业价格

相对较高。

11

“三旧”改造区片市场评估价

更新中，工业用地的设定容积

率为 2.0，而据了解实际应用

中工业用地容积率应为 1.5，
是如何考虑？

已答复

工业用地容积率为 1.5是基于政策优惠下

的特殊情况，工业用地容积率设定为 2.0
是根据《中山市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改革实施方案》确定。

12

“三旧”改造区片市场评估价

更新中，工业用地协议出让土

地补缴价款按市场评估价的

40%计收，政策截止什么时

间？

已答复 具体时间以最新文件为准。

本次听证会主题明确，经办机构对中山市 2023年地价更新项目

成果及技术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听证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发

言踊跃、就听证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内容发表了意见，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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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定的建议。听证会达到预期目的。经办机构以及技术服务单位

当场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作出了合理的答复。针对意见分歧，充分

考虑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山市 2023年地价更新项目成

果再作调整、完善，未尽事宜再作细化。


